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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0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超日太阳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44 

 

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，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及时披露

后续的电站实际开发建设进度情况及签订的相关补充协议，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

续公告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超日太阳”）于

2011年4月26日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能投”）签订了

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协议约定双方在自2012年起的5年内共同协作完成在云南

省的光伏电站 800MW-1000MW的装机容量。 

二、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

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云南省人民政府〔2012〕4号文件批准，

于2012年1月11由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全部电力及有关股权资产出资

组建，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监管职能的省属重点企业，注册资本

101.89亿元，总资产约185.86亿元。其作为云南省能源战略的实施平台，是云南

省人民政府授权的能源投资项目出资人代表及实施机构，是云南省能源开发建

设，运营和投融资主体，云南省电力，煤炭，和相关能源资源，资产的整合主体，

主要业务涵盖电力，煤炭，环保，新能源等投资，建设及生产经营管理；油气资

源及管网项目的投资和开发；与能源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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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模式 

双方的合作模式为BT（即：建设-移交）模式。即双方共同来投资建设电站，

电站建设完成，由云南能投负责电站运营的模式。此外，双方可开展光伏领域更

多的战略合作，深入、广泛、因地制宜的开发光伏电站等项目。 

（二）合作规模 

根据双方的战略规划，计划在5年内共同协作完成在云南省的光伏电站 

800MW-1000MW的装机容量。其中，2012年计划完成100MW，2013年计划完成

100-150MW，2014年计划完成150-200MW，2015年计划完成200-250MW，2016年计

划完成250-300MW。 

（三）云南能投的权利和义务 

1.云南能投负责办理光伏电站的立项、行政审批文件，电站并网等相关申报

审批手续。 

2.超日太阳将电站建成后，云南能投负责回购电站，超日太阳抽回用于建设

电站的所有投资资金。 

3.云南能投负责超日太阳在施工地与当地政府、等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，并

协助解决问题。 

4.超日太阳将光伏电站试运行经云南能投审核验收后，将承建光伏电站移交

给云南能投，云南能投将超日太阳投资光伏电站的建设资金汇入超日太阳公司账

号。 

（四）超日太阳的权利和义务 

1.超日太阳负责光伏电站项目的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试运行服务等交钥匙工

程的总承包。 

2.超日太阳对承包光伏电站的质量、安全、工期、造价全面负责，并按合同

约定时间保质完成光伏电站的承建和移交任务。 

3.双方战略协议签署后，超日太阳在项目所在地成立项目公司。 

4.因具体项目存在地点，位置等差异，具体情况不同，所以根据每个项目的

特点确定具体价格，双方共同努力，积极推动项目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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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与云南能投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标志着双方将联手进军国

内光伏电站市场。公司将与云南能投在项目开发、项目总包、项目转让等方面资

源互补，合作投资、开发、建设云南省的光伏电站项目。这不仅将在包括2012

年度的未来五年中增加公司的组件销量，更将通过本次长期合作加强公司在国内

光伏电站市场（尤其是云南省）的影响力，为公司新的电站业务经营模式起到积

极作用，最终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年4月26日 


